
壹 營業秘密法中之法人犯罪

對企業或法人科處刑事責任，在我

國傳統司法實務上，一直非常陌生。

因為刑法採行個人責任，且台灣法制

受到歐陸影響，認為法人不具有犯罪

能力，因此過去對於法人或企業的犯

罪行為，常見的追究與處罰方式，是

以企業負責人或實際犯罪的自然人為

被告。近年來，世界各國開始重視法

人犯罪問題1，我國特別刑法中，也

越來越多法律直接明文規定，除了企

業負責人與員工外，企業本身亦可以

成為犯罪主體，因而以企業為被告的

案件，日益增多。例如 2013年發生
的「食用油風波」與「混油案」中，

涉案且被起訴的被告，就包含「頂新

製油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味全食品

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等法人。

台灣科技產業的創新與蓬勃發展，

傲視全球。過去，企業界一向著重對

智慧財產權的保護，但相較於智慧財

產權的公開性，企業與法人所擁有之

不透明、不公開的「營業秘密」，在

知識經濟的時代下，躍居成為企業界

首要保護的利益。因為企業的營業

秘密一旦遭到違法刺探、洩漏或他人

以不正方法取得或使用，極可能嚴重

影響公司的營運或損害其競爭力。

對於「營業秘密」之保護，我國於

1996年制定「營業秘密法」此一專
法。在立法之初，對於侵害營業秘密

之行為，著重於以民事損害賠償責任

的方式進行規範。直到 2013年，修
正「營業秘密法」，對於侵害營業秘

密行為，增訂第 13條之 1至第 13條
之 4的刑事處罰規定，且本法的特色
之一，就是既處罰自然人，亦處罰法

人，因此越來越多的違反營業秘密法

之行為，湧進刑事司法領域，因而導

致侵害營業秘密之自然人的刑事案件

量增加，而法人或企業被追究刑責的

案件，也同步攀升。

雖然我國處罰法人犯罪的案件量

逐漸增加，然而，對於法人刑事責任

的追究原因與歸責理由，以及法人犯

罪的刑事訴訟程序如何進行，不管在

立法上還是實踐上，卻似乎都還在摸

索中。過去食安風暴下追究法人刑事

責任，法律規定為「除處罰其行為人

外，對該法人或自然人科以各該項十

倍以下之罰金。」（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 49條第 5項），這樣的規定是在
自然人有罪的基礎上，直接科以法人

該條文 10倍以下罰金。從刑法個人
責任的觀點來看，如果法人沒有任何

要進行違法或有違法之虞的行為；另

一方面，對於事後追究法人犯罪的

刑事責任時，亦可納為歸責與否的具

體判斷依據。例如如果法人消極地未

曾設置合理且必要的防範或避免犯罪

行為的組織架構或機制，甚或法人負

責人欠缺企業道德，故意作出違反法

律的決策（例如協助洗錢，違法排放

有毒物質或輻射物質，製造塑化物食

品），以獲取利益，或是法人內部欠

缺防止員工犯罪之措施，例如對員工

的工作內容與任務必須遵守法律規定

一事，未曾給予指示或未為任何員工

教育訓練，此等法人於其負責人或受

雇人犯罪或違法時，固然應負刑責。

反之，倘若法人或企業內部具有法令

遵循之管理系統，則應將此要素作為

切斷或排除法人刑事可歸責性之理

由3。

以「未盡防止犯罪或違法行為發

生之義務」作為追究法人刑事責任的

立法方式，是比較新穎的法人犯罪立

法模式，目前可以見諸於「營業秘

密法」的規定中。「營業秘密法」於

民國 102年修正時，增訂第 13條之
4對於法人違反營業秘密法之處罰。
該條文規定，「法人之代表人、法人

或自然人之代理人、受雇人或其他從

業人員，因執行業務，犯第十三條之

一、第十三條之二之罪者，除依該條

規定處罰其行為人外，對該法人或自

然人亦科該條之罰金。但法人之代表

人或自然人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

為防止行為者，不在此限」。

前開條文的特色是，企業組織中

之代表人、代理人、受雇人或從業人

員，因執行業務而犯本法之罪，除了

該行為人之行為應受到刑責之外，企

業組織本身也一併受罰。然而本法對

於企業組織之刑事制裁態樣，是僅能

科以「罰金刑」之方式為之。此外，

從本條文之立法理由來看，立法理由

稱此等立法模式為「併同處罰制」，

也就是就同一行為同時既處罰行為

人，亦處罰企業組織，且立法理由亦

進一步說明，對於自然人而言，其受

處罰係因其違法之犯罪行為；對於企

業組織而言，其受罰則係因其「監督

不力」。

比較特別的地方是，本條文之但

書規定了「但法人之代表人或自然人

對於犯罪之發生，已盡力為防止行為

者，不在此限」。此一但書規定，其

實可以呼應前面所述之法人歸責基礎

在於「未盡防止或監督義務」。然而

立法理由中，卻將此一但書理解為舉

證責任倒置（轉換）之概念，如此即

有值得商榷之處。立法理由表示，「本

條但書之免責規定，讓法人或自然人

雇主有機會於事後舉證而得以證明其

已盡力防止侵害營業秘密之發生，此

既可免於企業被員工之個人違法行為

而毀掉企業形象，也可免於大筆罰金

之支出，更可予企業事先盡力防止犯

罪發生之獎勵，而有預防犯罪之功

能。」前開說明，毋寧是將本罪之性

質定位成「推定過失」或「擬制過

失」責任，實有不妥。一方面刑事責

任之認定，不能以推定或擬制之方法

為之，如以「推定入罪」方式究責，

已違反刑法之罪責原則；另一方面，

此看似給予法人有機會舉證證明自己

的無辜，實則違反「無罪推定」原

則，蓋任何人，不管是自然人或法人

成為被告，均不應因為無法自我澄清

自己的無辜，即被認定為有罪。合理

的舉證方式，仍然應該由檢察官舉證

證明法人「未盡防止或監督義務」，

以正面證立法人的罪責。

本條但書所定免責規定（舉證責任

轉換之立法模式），除了法理上之不

妥之外，文獻中另有指出，有關法人

侵害營業秘密之訴訟中，目前來看，

法人以「已盡力防免」作為抗辯而成

功免於刑責之案件，尚查無任何判

決4。無任何一個案件舉證成功而免

責，可能說明一件事，亦即「已盡力

防免」之舉證標準不夠具體、明確，

因而被告往往不知如何舉證，或是不

知道要舉證到何種程度，才能形成法

官認為「已盡力防免」之心證，因而

也無法成功舉證。也可能是實務見解

本身也尚未形成具體認定之標準，因

而無法認定。以上這些是否「已盡防

免義務」之舉證與認定上爭議，正是

本人何以提倡「法令遵循」之原因，

因為法人或企業內部是否存在法令遵

循系統，即可以作為法人是否「已盡

力防免 」之認定標準。

（下期待續）

（作者為臺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台灣刑事法學會理事長）

理由就必須為其他自然人的犯行擔負

刑責，這已經類似「轉嫁罰」或「連

帶責任」的性質，此種論罪方式，實

乃違反刑法上的罪責原則，亦即一個

人僅為自己所犯的過錯負責，不應為

其他人的行為承擔刑責。司法院釋字

第 687號解釋理由書中也曾強調過這
項基本觀念，「基於無責任即無處罰

之憲法原則，人民僅因自己之刑事違

法且有責行為而受刑事處罰，法律不

得規定人民為他人之刑事違法行為承

擔刑事責任」。

當然，何以法人對於其負責人、代

理人或員工犯罪，法人自己也必須接

受刑責，可以說出個道理來，那麼處

罰法人，也並不違反刑法罪責原則。

近年來，歐盟諸國紛紛制定處罰法人

犯罪的規定，而且立法模式揚棄了英

美法傳統以來的「轉嫁罰」制度，改

以針對法人組織體中的「組織缺陷」

而追究刑責。所謂「組織缺陷」，來

自於二大可能性：其一，法人或企業

之代表人或負責人直接指示企業從事

違法行為或犯罪行為；其二，法人或

企業組織體「未盡防止犯罪或違法行

為發生之義務」，例如對員工選任、

監督與控制毫無或疏於內部控管，或

對員工的工作與任務必須遵守法律規

定一事，未曾給予指示或欠缺員工

教育訓練等。以上二種情形一旦出

現，即可認為法人本身發生「組織缺

陷」，法人就必須擔負刑事責任2。然

而，必須說明的是，此二種刑事歸責

理由，尤其是後者「未盡防止員工犯

罪」之義務，實與許多其他法理基礎

一樣，有如日月星辰般，雖指引著規

範的方向，但卻過於朦朧而抽象，讓

人難以具體掌握。因此在實踐面上，

必須發展出足以讓法人與企業可以操

作與依循的具體規範。

近年來，各國金融或商事法制上強

調企業應該建立「法令遵循」機制，

某層面也是因應如何追究法人刑事責

任而來的管理趨勢。法制上要求法人

必須在內部設立法令遵循機制，一方

面可以防患於未然，控管企業內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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